关于组织开展对2012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进行中期检查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关于做好2012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韶学院〔2012〕46号）、《关于公布2012年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韶学院〔2012〕64号）以及《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韶学院〔2012〕31号）等文件要求，学校拟对2012年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进行中期进展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方式

本次中期进展情况检查，主要由各二级学院组织进行检查，教务处根据情况进行抽查。

二、工作要求

（一）项目负责人应协同项目组成员，根据上述文件的相关要求，认真开展项目研究中期自查工作，同时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按照统一的格式要求填写《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进展报告书》。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于3月12日前将中期进展报告书交所在的二级学院。
（二）3月18日前各二级学院组织教师对照上述文件的相关要求，认真检查本学院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研究的进展情况，认真查找并协助解决问题，督促学生按计划开展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研究工作。对于未能按计划开展项目研究的学生及未按有关规定履行指导职责的指导教师，学院要及时敦促。

（三）3月20日前各二级学院指定专人集中将《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进展报告书》（纸质稿一份）由学院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将电子稿打包压缩并注明“某学院——中期进展报告书”后，发到实践教学科邮箱: sdsxsy@sgu.edu.cn）。教务处收齐材料后将组织人员进行审查。

（四）中期审查合格后，可以按照上述韶学院〔2012〕31号文的规定再次（第二次）预借或报销研究经费。
特此通知。
附件：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期进展报告书
教  务  处

                                          201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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